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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政规〔2024〕6号

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 2024年赋予
乡镇人民政府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部分行政处罚权的决定》（闽政文〔2022〕3号）、《中共福建省

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司法厅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、

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》（闽委编办〔2022〕5号）、

《中共泉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泉州市司法局印发〈关于

稳妥有序推进乡镇（街道）赋权工作的若干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泉

委编办〔2022〕41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推进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工

作，提高基层消防治理能力，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决定 2024年再

次赋予乡镇人民政府部分消防行政执法权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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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布赋权清单。根据《福建省消防条例》第六十四条、

第六十七条之规定，涉及“对门窗设置影响逃生、灭火救援的障碍

物的处罚”“对占用消防车登高场地的处罚”“对在高层民用建筑的

公共门厅、疏散走道、楼梯间、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

电动自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处罚”3项消防行政处罚事项可由乡镇

人民政府直接执法，无需另行赋权，2024年赋予乡镇人民政府消

防行政执法事项共 3 项（详见附件）。县消防救援大队要于 9 月

底前与乡镇签订赋权事项承接确认书，明确承接事项、职责边界

等内容，并同步修订公布权责清单。

二、加强执法监督。县消防救援大队要按照“谁审批谁监管、

谁主管谁监管”的原则，依法落实监管工作，不得以行政处罚权划

转为由拒不履行监管职责。要按照“谁下放、谁监管”的要求，编

制赋权事项监管责任清单，明确监管事项、监管对象、监督方式，

并向社会公开。同时，加强对乡镇的业务指导和培训，积极协助

开展执法工作，避免监管缺位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维

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三、确保顺利衔接。各乡镇要加强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，严

格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、执法人员持证

上岗等制度，进一步健全综合执法保障机制，依法履行由其行使

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行政执法检查等职责，确保执法

工作有序运行，顺利衔接。

四、适时动态调整。县委编办、县司法局要适时对乡镇赋权

承接和运行情况进行跟踪，并定期组织评估。要建立健全赋权清

单动态调整机制，对确需调整的赋权事项，由乡镇或县消防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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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队向县委编办和县司法局提出申请，经充分论证后，按程序提

交县人民政府研究审定同意，向社会公开后组织实施。

本文件自 2024年 9月 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年 12月 31

日止。本文件由中共永春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县司法局

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永春县人民政府 2024年赋予乡镇人民政府部分消防行

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

永春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9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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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永春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4年赋予乡镇部分
消防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

说明：1.表格中的“职责边界”主要指该事项的赋权部门和乡镇的职权划分，可从行政

区域、违法程度、违法对象、审批层级等角度予以进一步明确

2.以上要素原则上应保持相对统一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9月 3 日印发

序号 职权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类型 原实施主体
承接后实施

主体
职责边界

1

对损坏、挪用或

者擅自拆除、停

用消防设施、器

材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消防法》

第六十条

行政处罚
县消防救援

大队

各乡镇人民

政府

赋权部门负

责消防安全

重点单位名

册内的单位、

场所。

承接单位负

责消防安全

重点单位名

册以外的辖

区单位、场

所。

消防安全重

点单位名册

由消防救援

机构按照有

关标准确定

后公布。

2

对生产、储存、
经营易燃易爆
危险品的场所
与居住场所设
置在同一建筑
物内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消防法》
第六十一条

行政处罚
县消防救援

大队
各乡镇人民

政府

3

对生产、储存、
经营其他物品
的场所与居住
场所设置在同
一建筑物内，不
符合消防技术
标准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
和国消防法》
第六十一条

行政处罚
县消防救援

大队
各乡镇人民

政府


